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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1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宁物流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13 

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

 

 

一、诉讼的基本情况 

2019 年 4 月，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及子公司深圳市新宁现代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

圳新宁”）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《应诉通知书》《民事

起诉状》《传票》《举证通知书》等文件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保北京分公司”）作为原

告起诉被告一深圳新宁、被告二公司的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

案已获受理。后经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深圳新宁向

人保北京分公司支付赔偿款 149,012,809.4 元,公司承担连带赔

偿责任，公司及深圳新宁承担相应的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。人保

北京分公司、公司及深圳新宁不服一审判决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

起上诉，2023 年 12 月，公司及深圳新宁收到最高人民法院送达

的《民事判决书》，终审判决深圳新宁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人

保北京分公司支付赔偿款 212,875,442元，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

任，深圳新宁及公司承担相应案件受理费和保全费,若未在履行

期限届满日履行支付义务的，需向人保北京分公司加倍支付迟延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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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

发布的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火灾事故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19-043）、《关于收到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7）、《关于全资子公司火灾事故涉及

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2023-088）。 

二、诉讼的进展情况 

收到终审判决后，公司与人保北京分公司开展了持续沟通，

今日，人保北京分公司就公司提出的《清偿方案》进行了复函。

公司提交的《清偿方案》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关于赔偿款和受理费 /保全费（总计人民币

214,348,301.42 元）的清偿： 

第一期付款：人民币 2,000,000.00 元，于 2023 年 12 月

31 日前支付； 

第二期付款：人民币 3,000,000.00 元，于 2024 年 1 月 31 

日前支付； 

第三期付款：人民币 5,000,000.00 元，于 2024 年 2 月 29 

日前支付； 

第四期付款：人民币 139,012,809.4 元，于 2024 年 6 月

30 日前支付； 

第五期付款：人民币 65,335,492.02 元，于 2024 年 9 月

30 日前支付。 

（二）关于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的清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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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生效判决以及相关法律法规，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，

公司需向人保北京分公司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限的债务利息，公

司将根据各期实际付款情况和时间，在上述第五期付款时一并计

算该债务利息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前支付给人保北京分

公司。 

计息依据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程序中计算迟延履行期

间的债务利息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，“加倍部分债

务利息的计算方法为：加倍部分债务利息＝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

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×日万分之

一点七五×迟延履行期间。” 

按照前述清偿计划和计息依据，就公司应付赔偿款人民币

212,875,442元对应应付的利息如下： 

第一、二和三期付款对应利息：人民币 92,575元； 

第四期付款对应利息（计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)：人民币

4,768,139.36 元； 

第五期付款对应利息（计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）：人民币

3,218,676.68 元； 

就公司应承担和支付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对应的利息，公

司将另行计算并支付给人保北京分公司。 

（三）关于清偿方案履行的申请 

若上述第四期清偿期限届满前，公司已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

股票，募集资金已到账，或已取得银行贷款，或关联股东方借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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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而未按时足额支付任何一期清偿资金的，人保北京分公司有

权就全部未清偿款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；因公司第四期、第五

期清偿依赖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资金，若公司在上述第四期清

偿期限届满前未能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，公司及

人保北京分公司双方可另行协商清偿方案的变更履行事宜。 

人保北京分公司就《清偿方案》复函如下： 

原则上同意公司的该《清偿方案》，但若无论何种原因公司

未能或延迟支付《清偿方案》中的任何一期付款的，或公司存在

无法执行《清偿方案》情形的，双方未能另行协商一致的，人保

北京分公司有权行使合法权利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 

三、其他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未披露的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涉及

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 117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5.97%。其中，公司子公司作为原告涉及的诉讼、仲裁案件金额

合计约为人民币 117 万元，占上述诉讼、仲裁总金额的 100%。 

四、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前期已披露的小额诉讼案件及重大

诉讼的执行情况发生了相应的进展，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1：前期

已披露诉讼进展情况统计表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执行情况，按照有关

会计准则的规定作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

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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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深圳新宁火灾事故产生的影响计

提的预计负债余额为 164.57 万元。公司前期已按照有关会计准

则的规定对本次诉讼产生的赔偿款进行了计提。因延迟支付产生

的利息及应承担和支付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对应的利息支付尚

具有不确定性，实际减少本期利润总额、净资产金额以公司年度

审计结果为准。除本次诉讼外，公司及深圳新宁尚有因火灾事故

引发的未决诉讼案件 2起，公司将根据深圳新宁火灾事故相关诉

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《清偿方案》及复函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南新宁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  

董事会 

2024 年 4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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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前期已披露诉讼进展情况统计表 

 

序

号 

原告/申请

人/上诉人 

被告/被申

请人/被上

诉人 

第三人 
诉讼

类型 

诉讼标的或

涉案金额

（元） 

审理机构 
诉讼(仲裁)进展

情况 

1 深圳市新

宁现代物

流有限公

司（一审原

告、仲裁被

申请人） 

刘安辉（一

审被告、申

请人） 

/ 劳 动

争议 

114,877.80  广东省深圳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一审已判决，维

持仲裁裁决； 

公司已上诉 

2 深圳市亿

程物联科

技有限公

司 

陕西重型

汽车有限

公司 

陕西亿程交

通信息有限

公司 

合 同

纠纷 

243,268.89  陕西省西安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二审已判决，维

持原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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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贵州亿程

物联科技

有限公司 

贵阳观山

湖投资（集

团）城市建

设发展有

限公司、贵

阳观山湖

投资（集

团）有限公

司 

/ 合 同

纠纷 

1,155,838.00  贵阳市中级

人民法院 

一审已判决，驳

回公司诉讼请

求； 

公司已上诉，二

审审理中 

4 叶庆华 深圳新宁

现代物流

股份有限

公司、                   

河南新宁

现代物流

/ 劳 动

（ 人

事）争

议 

780,101.50  深圳市坪山

区劳动仲裁

委员会  

和解协议履行完

毕，双方债权债

务已结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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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

公司 

5 上海新珏

宁国际物

流有限公

司 

上海觅宅

韵特供应

链管理有

限公司 

/ 合 同

纠纷 

860,583.21  上海青浦区

人民法院  

已执行完毕 

6 深圳市亿

程物联科

技有限公

司 

陕汽集团

商用车有

限公司/陕

西亿程交

通信息有

限公司 

/ 合 同

纠纷 

376,464.30  陕西省宝鸡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二审已判决，维

持原判； 

公司已提起再审 

7 深圳市新

宁智能物

流有限公

深圳市新

宁现代物

流有限公

/ 合 同

纠纷 

4,802,268.09 广东省深圳

市坪山区人

民法院 

已撤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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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司 

8 深圳市亿

程物联科

技有限公

司 

联通数字

科技有限

公司 

/ 合 同

纠纷 

290,500.00 北京市中级

法院 

一审已判决，驳

回公司诉讼请

求； 

公司已上诉 

9 河南新宁

现代物流

股份有限

公司 

广州亿程

交通信息

有限公司 

/ 与 公

司 有

关 的

纠纷 

6,996,969.66 昆山市人民

法院 

一审判决公司胜

诉 

10 重庆新宁

物流有限

公司 

重庆新庆

宁供应链

管理有限

公司 

重庆综西国

际贸易有限

公司、达丰

（重庆）电

脑 有 限 公

司、华为终

合 同

纠纷 

3,933,880.00 重庆市沙坪

坝区人民法

院 

一审判决公司胜

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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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有限公司 

11 昆山华恒

工程技术

中心有限

公司 

昆山新宁

物流有限

公司 

/ 合 同

纠纷 

2799.4548 万

元 

江苏省苏州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和解协议已履行

完毕，双方债权

债务已结清 

12 珠海冠宇

电池股份

有限公司 

深圳市新

宁现代物

流有限公

司/ 

公司 

/ 合 同

纠纷 

1001.3428 万

元 

广东省深圳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和解协议已履行

完毕，双方债权

债务已结清 

 


